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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議員、官員你好。 

我是一位港大醫學院一年級生。 

首先我想講一下我為什麼不支持政府的修訂案。其實政府寫修訂案的目的我是大概支持的。但

是，我認為這個修訂案是有漏洞的。把權力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是個不負責任的做法因為誰都

沒法保證未來不會有人去利用這個漏洞去濫用這些權力。 

孫局長認為（6+6）方案會做成醫委會太多人從而有所憂慮，所以我就想提出一個反建議，為

什麼不考慮一下另一個業界提出的（4‐4）方案，就是用四個委任醫生委員來換四個委任的業

外委員。我認為這個方案能完美解決局長的疑慮 

1）醫委會人數維持在 28 人不會多不會少 

2）業外委員對醫生比例從 14%升至 33%，甚至比政府提出的（4+0）25%更高 

3）尊重醫學工作並給予 80%支持維持現有委任直選 1:1 比例的醫生應有的尊重 

另外我有一個問題給孫局長或其他有關官員。當天在港大孫局長說你們有深入研究其他歐美國

家的醫委會系統並舉例說英國的醫委會 12 個委員全部都是委任的。那我有一個問題，你說香

港大學和中文大學都有必要有代表在醫委會但英國並不是 33 家醫學院都有代表在醫委會上。

這證明剛說過的（4‐4）方案是可行的，用兩所大學的四個委任名額來換取四個業外委員。 

不過大家可能不同意醫委會沒有大學代表所以以下有一個解決辦法，把現有的 14 個直選位置

重新分配。 

5 個香港醫學會代表 

5 個正式註冊或有限度註冊醫生代表 

2 個香港大學代表 

2 個中文大學代表 

兩所大學的代表都會由醫學生選出 

港大醫學院一年級生吳子聰敬上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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